[bookmark: _Hlk498509050]附表二
[bookmark: _GoBack]國立嘉義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履歷表	(業師填寫)

	姓名
	
	應聘系所
	
	填寫日期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E-mail
	

	最高學歷
系所科別
	
	畢業年月
	年	月

	現職公司 
屬	性
	公司名稱/地點
	主要營業項目

	
	
	

	與本課程相關之經歷
	

	通訊地址
	
	
聯絡電話
	

	戶籍地址
	
	
	

	※切結本人無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所訂之不適任資格：
（一）曾犯內亂、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二）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四）褫奪公權尚未復權。（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六）經合格醫師證明有精神病尚未痊癒。（七）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凌行為，且情節重大。（九）偽造、變造、湮滅或隱匿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一）體罰或霸凌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十二）行為違反相關法令，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 國立嘉義大學為辦理遴聘業師協同教學之特定目的，將取得上開個人資料，並於目的內進行合理之處理、利用。臺端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3條規定，請求下列權利：(一)查詢或請求閱覽。(二)請求製給複製本。(三)請求補充或更正。(四)請求停止蒐集、處理及利用。(五)請求刪除。

	應聘者簽名 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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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犯內


亂


、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二）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四）


褫奪公權尚未


復


權。（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


精神


病尚未痊癒。（七）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行


為屬


實。（八）經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


為，且


情節重大。（九）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


匿


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


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一）體罰或


霸


凌


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十二）


行


為違反相關法


令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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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聘業師協同教學之特定目的，將取得上開個


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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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目的內進


行


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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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利


用。臺端可依個人資


料


保護法第


3


條規定，請求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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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查詢或請求閱覽。


(


二


)


請求製給複製本。


(


三


)


請求補充或


更


正。


(


四


)


請求停止蒐集、


處


理


及


利


用。


(


五


)


請求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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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 立 嘉義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應聘 履歷 表   ( 業師填寫 )    

姓名   應聘系所   填寫日期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日  年   月   日  

E - mail   

最高學 歷   系所科別   畢業 年 月  年   月  

現職公司     屬   性  公司名稱 / 地點  主要營業項目  

  

與本課程 相關之經 歷   

通訊地址     聯 絡電話   

戶籍地址   

? 切 結本人無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遴聘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辦法所訂之 不 適任資格：   （一）曾犯內 亂 、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二）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四） 褫奪公權尚未 復 權。（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 ）經合格醫師證明有 精神 病尚未痊癒。（七）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行 為屬 實。（八）經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 為，且 情節重大。（九）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 匿 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 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十一）體罰或 霸 凌 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十二） 行 為違反相關法 令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 蒐集個人資 料 告知事項   國 立 嘉義大學為辦 理 遴聘業師協同教學之特定目的，將取得上開個 人資 料 ，並於目的內進 行 合 理 之處 理 、 利 用。臺端可依個人資 料 保護法第 3 條規定，請求下 列 權 利 ： ( 一 ) 查詢或請求閱覽。 ( 二 ) 請求製給複製本。 ( 三 ) 請求補充或 更 正。 ( 四 ) 請求停止蒐集、 處 理 及 利 用。 ( 五 ) 請求刪 除。  

應聘者簽名   或蓋章   

 

